附件一：
上海财经大学大学生学习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会章程

（共青团上海财经大学业委员会，2009年2月制定）

总  则

上海财经大学大学生学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会（简称：大学生特色理论学习研究会），是大学生开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研究活动的学生社团组织，旨在推进当代青年学生学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大学生头脑、指导大学生行动，培养大学生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一代新人。

第一章  会员

第一条  会员对象

（一）面向本校大学生（研究生），吸收自愿学习实践特色理论，努力加强综合素质培养的青年学生为本会会员。

（二）面向本校大学生（研究生），吸收自愿学习实践特色理论，立志培养自我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先进青年学生为本会会员。

（三）面向本校大学生（研究生），吸收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立志培养自我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模范，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的学生党员为本会会员。

第二条  会员义务

（一）坚持正确的学习态度，做到真学、真懂、真用，努力以特色理论武装头脑、指导行动。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努力做到学习实践特色理论与加强综合素质培养相结合，与坚定理想信念相结合，与爱国成才相结合。

（三）坚持学以致用，并积极递交学习实践特色理论研究论文或获得的实践效果、取得的心得体会。

第三条  会员权利

（一）享有担任各级研究会组织负责人权利，可独立地组织会员开展学习实践特色理论研究活动。

（二）享有理论研究的言论自由，讨论中畅所欲言，可在相互交流中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三）享有个人研究自主权，可按个人兴趣展开学习实践特色理论研究活动。

第二章  组织

第四条  组织机制，学校设立大学生特色理论学习研究会，院（系）设立大学生特色理论学习研究会分会，年级设立大学生特色理论学习研究中心组，班级设立大学生特色理论学习研究小组。

第五条  组织领导，学校设立的大学生特色理论学习研究会各级组织隶属同级党团组织领导，并由各级团组织提名、经会员同意的学生，构成上海财经大学各级大学生特色理论学习研究会组织领导。学校设研究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院（系）设研究会分会长、副会长，年级设中心组组长、副组长，班级设小组组长。

第六条  组织指导，学校大学生特色理论学习研究会接受校团委指导，并由专家学者组成大学生特色理论学习研究会导师团，引领大学生学习实践特色理论研究活动的开展。

第三章  任务

第七条  纳入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体系中，开展学习实践特色理论研究活动。

第八条  纳入促进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培养体系中，开展学习实践特色理论研究活动。
第九条  纳入促进教育培养大学生创新型人才体系中，开展学习实践特色理论研究活动。

第十条  纳入促进教育培养团员青年体系中，开展学习实践特色理论研究活动。

第十一条  纳入促进教育培养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体系中，开展学习实践特色理论研究活动。

第十二条  纳入促进教育培养大学生党员先进性体系中，开展学习实践特色理论研究活动。

第四章  实施

第十三条  坚持科学组织，经常开展大学生学习实践特色理论研究活动。

第十四条  坚持发扬先进，树立典型群体、典型个人，总结典型成果。

第十五条  坚持召开年会制度，每年召开一次上海财经大学大学生特色理论学习研究会年会。检阅大学生学习实践特色理论成果，表彰先进组织、先进个人。
第十六条  坚持依靠团组织指导帮助，定期向同级团组织汇报活动情况。
第十七条  坚持依靠党组织关心支持，定期向同级党组织汇报活动情况。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坚持大学生学习实践特色理论研究成果汇集制度，将青年学生学习实践特色理论研究活动成果及研究活动经验发扬广大。

第十九条  坚持与时俱进完善大学生特色理论学习研究会章程，主动适应大学生学习实践特色理论研究活动发展的需要。

第二十条  坚持为大学生学习实践特色理论活动创造必要条件，提供必要的活动场所，拔给必要的活动经费。
